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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不同层次的价值决定

——兼谈学术界的分歧和争论

朱妙宽

　　摘要: 价值决定问题是价值规律的主要问题。价值决定过程是一个从个别劳动时间到不同含义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从个别价值到不同层次的社会价值一步步转化和计算的社会过程。在价值决定问题上, 学
术界长期存在着分歧和争论。只要从螺旋式上升的不同层次上认识价值决定问题, 就会有助于消除分歧,

减少争论, 有助于全面认识价值规律, 全面认识价值与价格、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的辩证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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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

是: 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商品必须按照价

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前一句话讲的是价值决定问题, 后

一句话讲的是价值实现问题。显然, 价值决定问题是价值规律

的主要问题, 从而也是正确理解和自觉遵循价值规律, 保证市

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问题。但正是在这个问题

上, 对于如何理解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学术

界长期存在着分歧和争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从不

同角度、不同层次上详尽地论述了这一问题。因此, 完整地、准

确地理解马克思的一系列论述, 对于全面认识价值决定和价

值规律问题, 显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一、几个不同层次的价值决定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定的

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 是价值

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①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

以及整个价值规律对于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普遍适用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价

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律, 大体从四个不同层次上作了精

辟论述: 一是个别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个别价值, 二是生产上

必需的部门内平均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部门平均

价值, 三是在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两方面都必需的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实际市场价值, 四是从一个时期整体来

看达到供求一致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时期平均

价值。现将这四个不同层次的价值决定概述如下:

首先, 马克思从个别生产者的角度论述了商品价值量的

决定, 指出商品价值“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

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 而

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②因

而, 价值决定的起点, 是由个别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实际耗费

的劳动时间, 即个别劳动时间 ( t) 决定该商品的个别价值 (z) ,

即 z= t。这是基础层次的价值, 以下三个不同层次的社会价值

都是以此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其次, 马克思从个别生产部门的范围、从社会生产的角度

论述了商品价值量的决定, 指出“不同的个别价值, 必须平均

化为一个社会价值”③, 只是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

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 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

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④因而, 价值决定

的第一步, 是将个别劳动时间 t 平均化为部门平均必要劳动

时间、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t1, 由 t1 决定第一层

次的社会价值, 即部门平均价值 z1, 即 z1= t1= tγ。这时, 该种商

品总量 (A )的部门总价值 (Z1) 就等于该种商品所有个别价值

的总和 (Z) , 也等于社会生产该种商品总量所实际耗费的劳动

时间的总和 (T ) , 也等于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和
(T 1= A t1) , 即Z1= Z= T = T 1= A t1。这是从社会生产、从商品

供给、从劳动耗费、从费用 (“商品的实际费用则是用劳动的耗

费来计量的”⑤的角度, 对生产单个商品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 t

所作的第一次社会计算和评价; 是实际劳动时间向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转化、个别价值向社会价值转化的第一步。经过这一

步转化和计算所得到的社会价值, 只是经过部门平均的社会

价值, 是撇开供求关系和市场条件的抽象市场价值, 是未经社

会承认的不够完整的社会价值, 是个别价值与完整意义的社

会价值的中间环节。

再次, 马克思从整个社会的范围、从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

相结合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他说:“假定

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

这些麻布的总数仍然可能包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如果市

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 2 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 这

就证明, 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 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

太多了。其结果就像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

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⑥由此可见, 仅仅从社会

生产、从劳动耗费来说是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 从社会需要、

从劳动效果来说却未必是社会必要的。因而作为完整意义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不仅对社会生产来说是必要的, 而且对社

会需要来说也是必要的; 不仅要具有劳动耗费上的社会平均

性, 而且要具有劳动效果上的社会必需性, 即必须具有两种含

义上的社会必要性, 也就是必须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共同决定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在谈到第二种含义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时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

品或物品, 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

领域的总产品。因此, 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

间, 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 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

7



同类的商品上。⋯⋯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

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 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

展的表现, 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

满足社会需要, 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⑦从而,

也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能决定价值。因此,“价值不是由

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

间决定, 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 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

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决定”。⑧然后再根据从这样决定的商品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

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价值, 即由“所生产的总价值除以产品

数, 决定个别产品的价值, 而且个别产品只有作为总价值的这

种相应部分才成为商品。”⑨因而, 价值决定的第二步, 是由社

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社会必需总量 (B ) 所必要的

劳动时间, 即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T 2) 决定该种

商品实际生产总量 (A )的实际总价值 (Z2) , 并由从这个总价值

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实际市场价值 (z2) , 即由两

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第二个层次的社会价

值。用计算公式表示, 即:

Z2= T 2= B t1=
B
A T 1

z2= t2=
T 2

A
=

B
A t1

这是从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相结合、从费用和效用相统

一的角度, 对生产该种商品实际耗费的总劳动时间 T 1 所作的

社会计算和评价; 也是对 t 所作的第二次社会计算和评价; 这

是实际劳动时间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转化、个别价值向社会

价值转化的第二步。经过这一步转化和计算所得到的社会价

值, 已经是在具体的供求关系下得到社会承认的实际价值, 是

在市场上经常得到真正实现的市场价值, 也是一定时点的完

整意义的社会价值。

最后, 马克思从一定时期的整体、从经过供求变动达到供

求一致的角度, 深入论述了商品价值量的决定。经过第二步社

会计算所得到的社会价值, 只是在一定供求关系下的时点社

会价值, 而市场供求是复杂多变的, 所以还要从供求变动趋势

中继续考察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马克思指出: 价值规律“只

有在供求不再发生作用时, 也就是互相一致时, 才纯粹地实

现。⋯⋯虽然在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 但是它们

的不平衡会这样接连发生, ——而且偏离到一个方向的结果,

会引起另一个方向相反的偏离——以致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

期的整体来看, 供求总是一致的; 不过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

的变动的平均, 并且只是作为供求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由

此, 各种同市场价值相偏离的市场价格, 按平均数来看, 就会

平均化为市场价值, 因为这种和市场价值的偏离会作为正负

数互相抵销。”βκ从上述几个不同层次的价值来看, 这里所说的

市场价格可以理解为实际市场价值的货币表现, 这里所说的

平均化了的市场价值可以理解为时期平均价值 z3。这里的 z3

是 z2 的时期总平均数, 也是 z1 的时期总平均数。这里的 z3 似

乎又回到了 z1, 但这只是作为过去变动的平均, 并且只是作为

供求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 也就是说, 这里的 z1, 是从一定

时期整体来看供求一致条件下的 z1, 是经过一定时期发展变

化了并平均化了的 z1, 也是与 z2 时期总平均数相一致的 z1, 从

而是在更高层次和新的含义上的 z1。因此, 不能由此就简单地

认为, 商品的价值量是单纯地无条件地由 t1 决定而与 t2 无

关。这样, 从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 供求总是一致

的, T 1 (T ) 与 T 2 总是一致的。这时, 也只有这时, 价值决定于

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才能纯粹地实现, 两种不同含义的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才能和谐一致地决定价值。因而, 价值决定的第三

步, 是由两种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T 1、T 2) 统一决定

第三个层次的社会价值 (Z3、z3)。用计算公式表示, 即:

z3= z2= z1= t2= t1

Z3= 2T 2= 2T 1= 2T

这是经过一定时期, 从总体上达到供求一致时, 对商品总

量价值和单个商品价值所作的综合计算, 是以上两个层次社

会价值的综合与统一, 这是一定时期的社会平均价值, 是作为

市场价值和价格波动中心的时期平均价值, 也是排除了供求

影响的经过理论抽象的纯粹的社会价值, 因而也是最完整意

义的社会价值。

经过以上一步步转化和计算, 我们得到了这样四个不同

层次的价值范畴: 个别价值 (z) ——部门平均价值 (z1) ——实

际市场价值 (z2) ——时期平均价值 (z3)。总起来看, 这四个不

同层次的价值范畴 (z、z1、z2、z3)是分别由四种不同含义的劳动

时间 ( t、t1、t2、t1= t2)决定的。在这里, z3 是 z2 的时期平均数,

是 z2 的波动中心, 是理论上的最高抽象和综合概括。z2 是 z1

转化为社会价值和市场价格的数量界限 (这里不去探讨这种

界限的种种弹性) , 是经常能表现在市场价值上、从而真正能

实现的实际市场价值, 是价值范畴中最接近现实、最具有实践

意义的不可或缺的一个层次。z1 是 z 的平均数, 是部门范围内

的社会平均价值。z 则是 z1、z2、z3 赖以存在的微观基础和据以

计算的现实依据。其中, z 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 z1 由部门平均

劳动时间决定, z2 和 z3, 作为完整意义的社会价值, 既不由个

别劳动时间决定, 也不由个别部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而

只能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从决定社会

价值的主体来看, 既不由个别生产者决定, 也不由个别生产部

门决定, 而只能由社会共同决定。可见, 价值决定过程是一个

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客观社会过程, 是一个从个别劳动时间

到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个别价值到不同层次的

社会价值一步步转化和计算的社会过程。

价值决定的客观社会过程与人们反映这个过程的辩证思

维过程是完全一致的。首先, 作为基础层次的个别价值 z, 是对

“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最简单的规定, 是对实际劳动时间 t

决定价值的肯定。其次, 作为第一层次社会价值的 z1, 是对“价

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较严格、较抽象、较复杂的规定, 是对 t

决定价值的辩证的否定, 而对 t1 单独决定价值的肯定, 但只是

在部门范围内的抽象的肯定。再次, 作为第二层次社会价值的

z2, 是对“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更严格、更具体、更复杂的规

定, 是对 t1 单独决定价值的辩证的否定, 而对 t1 和 t2 共同决

定价值的肯定, 并且是在社会范畴内的具体的肯定; 同时也是

对供求关系参与价值决定的肯定。最后, 作为第三层次社会价

值的 z3, 是对“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最严格、最纯粹的规

定, 是对 t1 和 t2 统一决定价值的肯定, 也是对 t1 单独决定价

值的否定之否定; 同时也是对供求关系参与价值决定的辩证

的否定。说否定, 是因为供求不再影响价值量的大小; 说辩证

的否定, 是因为这里必须以达到供求一致为条件, 而不是完全

撇开供求关系来抽象地决定价值。由此可见, 这些不同层次的

价值范畴构成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

否定的辩证逻辑体系。

二、学术界的几种不同观点
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重要规定的论

述, 是一个包含着不同视角、不同层次的、经过否定之否定达

到对立面统一的辩证逻辑体系, 在认识过程中是一条近似于

圆圈的螺旋式上升的曲线。由于人们对这一曲线的不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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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人们认识上的直线性和片面性, 形成了学术界长期争鸣

的各种不同观点。多年来学术界在价值决定问题上主要有以

下几种不同观点: βλ

11“单独决定论”或“实现论”。卫兴华、胡寄窗、苏星、张维

达、吴宇晖等学者认为: 不存在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 马克思所说的另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只是与价

值的实现有关, 而与价值决定无关; 价值只能由第一种含义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主张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

值, 就会否定劳动价值论而步入流通决定论、供求决定论。这

种观点否认了 z2 这个层次的价值决定, 似有供给决定论或部

门决定论的片面性。

21“共同决定论”或“决定论”。魏埙、谷书堂、吴树青、何

安、何炼成等学者认为,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有两种含义的,

价值是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的。这种观

点大体上是比较全面和正确的, 但对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怎样共同决定价值又有不同认识, 一般也缺乏定量分

析, 因而往往不够精密、具体、完善和彻底, 以致容易引起争

议。

31“对立论”。樊纲认为, 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

根本对立、无法统一的; 马克思前门排斥需求决定价值, 而后

门又通过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让需求进来也决

定价值, 结果发生不可解的逻辑矛盾, 使自己陷入绝境。这种

观点, 只看到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区别和对立,

而未看到两者的联系和统一。事实上, 离开 t1, t2 就无法计量;

离开 t2, t1 是否有效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有效就无法确定。而只

要我们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方法, 从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中来

把握对立面, 从螺旋式上升的几个不同层次上来理解马克思

所讲的价值决定, 这种“不同解的逻辑矛盾”就将是可解的, 就

不会“使自己陷入绝境”。

41“统一论”。冯宝兴认为, 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是统一的, 是统一于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过程之中的; 在两者

的统一中, 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处于主导地位。如

果供大于求, 价格将下降, 正常的生产条件将上移; 反之, 正常

的生产条件将下移; 反正商品的价值总是由平均生产条件即

正常生产条件下的劳动时间来确定。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 但

这种“上移”、“下移”都需要时间和条件, 在实现“上移下移”之

前, 价值究竟怎样决定? 在实现“上移下移”之后, 正常生产条

件与平均生产条件显然是有差距的, 这时两种含义的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又怎样统一, 价值又怎样决定? 这些问题显然是不

能回避而需要深入研究的。

51“同一论”。宋则行认为, 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是同一的, 都是指在现有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 某种商品的

生产与社会需求总量一致时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因此, 不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价值,

而只有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只是《资

本论》第三卷中明确点明了商品供求总量一致这个前提, 而在

第一卷中只是隐含着这个前提而已。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只承

认 z3 这个层次的价值决定, 而忽略了 z1、z2 两个层次的的价值

决定。这种观点只能回答供求一致时价值量怎样决定的问题,

没有回答也不能回答供求不一致时价值量怎样决定的问题,

正如供求决定论不能回答供求一致时价值量 (及其货币表现

价格)怎样决定一样。

61“需求决定论”或“T2 决定论”。王永治、王振之认为, 价

值应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T 2) 决定, 因为不符

合社会需要的价值是不能实现的, 不能算作价值, t1 以 T 2 为

前提, 只是 T 2 的一个因子 (T 2= B t1) , T 2 起着决定作用。这种

观点有一定道理, 又有一定偏颇之处。

71“供求决定论”或首先是供求论的共同决定论。蔡继明

认为, 价值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 符合马

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而且, 就价值形成的机制而言, 这种观点

与供求论或均衡价格论是完全一致的。一种科学的价值决定

论必然首先是供求论, 无论是实现论还是决定论, 抑或共同决

定论, 由于它们都否认了供求决定论, 所以自觉不自觉地陷入

了供给决定论或需求决定论。而后两者与供求论相比, 无疑离

题更远。这种观点有其基本正确的一面, 但在“而且”之后的观

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科学的价值决定论必然首先是马克思所

说的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劳动价值论, 而不是供求论。如果

说供给决定论或需求决定论与供求论相比, 确实离题更远, 那

么, 讲价值决定论首先是供求论显然也偏离了马克思关于价

值的本质规定。此外, 又是“共同决定”, 又是供求决定, 那末,

商品的价值量究竟怎样决定? 供求论或均衡价格论是否有真

正的价值理论以及价值形成机制? 这都是需要探讨和推敲的。

81“四层含义论”。李炳炎、蒋海益认为, 价值是一个动态

过程, 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含有四层含义: 一

是直接生产过程中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 二是加

进供求关系, 指社会总劳动中按一定比例用来生产社会所需

要的某种商品的总量所耗费的劳动时间; 三是加进时间概念,

指再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四是加进空间概

念, 指国际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 但

这里所说的四层含义, 最基本的仍然是两种含义。

多年来学术界在价值决定问题上众说纷纭, 这里不拟一

一列举和述评。下面仅就上述前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问题, 主

要是单独决定论者对共同决定论者提出质疑的几个问题, 略

陈一孔之见, 以期抛砖引玉。

三、共同决定论是否背离劳动价值论?
单独决定论者提出的质疑之一是: 如果 T 2 (以及A、B ) 参

与价值决定, 岂不是使用价值自身和社会需要因素也决定价

值, 岂不是社会效用和供求关系也决定价值了吗? 这岂不是陷

入效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而背离劳动价值论了吗?

对这种质疑, 我们可以回答如下几点:

第一,
B
A

并不是使用价值自身, 而只是使用价值的量, 而

且只是使用价值的相对量, 是商品的社会需求率或社会有效

率 (加“社会”二字以别于自然有效率) , 是 T 1 的需求系数或有

效系数。这个系数仅仅是一个无名数、纯数量, 离开了 T 1, 它

就什么也不能说明, 而与 T 1 一起求得的 Z2 和 z2, 仍然是劳动

时间、劳动量, 仍然是由劳动量决定价值量, 其中并不包含任

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显然, 这一观点完全符合价值决定于

劳动时间这一规定。而效用价值论, 供求价值论恰恰是否认这

一规定。因此, 共同决定论归根到底还是劳动价值论, 而与效

用价值论、供求价值论有着根本区别, 不能混为一谈。

第二,
B
A

实质上是
T 2

T 1
的转化形式 (两者比值相等) , 在这

里, T 1 是生产某种商品实际耗费的总劳动时间, 是生产费用,

T 2 是按必要的比例量应该使用在某种商品上的总劳动时间,

是具有社会有用性的劳动时间, 是以劳动时间为尺度来衡量

的社会效用, 所以
T 2

T 1
就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我们不能离

开这种关系讲价值, 因为很明显, 无论是只有费用而无效用,

还是只有效用而无费用, 都无价值可言。马克思说:“劳动总是

联系到它的有用效果来考察的。”βµ“如果物没有用, 那么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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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 不能算作劳动, 因此不形成价值。”βν

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

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 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

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

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

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βο价值固

然是由抽象劳动形成的, 但它一分钟也不能离开具体劳动而

存在; 价值固然是由劳动耗费、劳动时间决定的, 但它一点也

不能离开劳动效用来决定; 价值固然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

值的原子, 但它又不能离开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反对效用价值论就完全脱离效用讲价值, 而必

须在否定的理解中包含着肯定的理解, 必须在费用与效用的

对比与统一中全面认识价值决定问题。

第三, 在B
A

中, A 是某种商品的实际生产总量或供给量,

B 是社会必需总量或需求量。所谓供求关系, 就是供给量与需

求量的关系, 就是实际生产总量与社会必需总量的关系, 也就

是实际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既然价值是由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即由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

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那又怎能离开供求

关系来决定价值呢? 离开供求关系决定价值, 岂不是离开社会

必需总量来决定价值吗? 马克思说:“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

产部门的产品, 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 这个量就是一个重

要的因素了。”βπ这个量之所以重要, 首先是因为, 社会生产从

一开始就是以需求为前提、为目的、为动力的。有需求才有生

产, 才有商品, 才有价值。无论是有供无求, 还是有求无供, 都

无价值可言。供和求, 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 实际上是社会发

展的两种根本的动力。显然,B 和 T 2 决不仅仅是在流通领域

才起作用的因素, 而是从一开始就对社会生产起着主导作用

的因素, 而且, 从生产到流通, 从价值形成到价值实现, 自始至

终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从而也是价值决定的一个固

有要素, 舍此无以决定价值。这个量之所以重要, 其次还因为,

如果这个量发生变化, 即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商品的实际市场

价值及其指数市场价格也将随之变化。如果供过于求, 一部分

劳动就会被浪费, 就不能形成价值。在这里, 量变会引起质变,

同量劳动投放在 T 2 之内就能形成价值, 投入在 T 2 之外, 就不

能形成价值; 同量劳动投放在不同产品上也将形成不同的价

值。市场上某些产品相对过剩、大量积压的事实证明, 承认和

重视供求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

上都有重要意义。反之, 如果否认供求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

而仅仅由 t1 单独决定价值, 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其结果, 那

就不管在什么产品上, 不管花多少劳动时间, 都同样创造价

值; 在一种产品上多花的、浪费的劳动时间越多, 创造的价值

就越多; 那就不仅是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创造价值, 社会不必

要的劳动时间也同样创造价值; 不仅是有效劳动创造价值, 无

效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至此, 我们终于看到了惊人的变故,

劳动价值论终于变成了无效劳动价值论。这样一来, 整个价值

决定问题也就变得非常简单, 只要算出不同个别价值的平均

数就行了, 从而也就不再成为问题而可以一笔勾销了。与此同

时, 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也就可以随之一

笔勾销了。

第四, 按照共同决定论, 如果供求不一致, 价值量与劳动

量就不一致: 供大于求的商品, 一部分劳动就不能形成价值;

供小于求的商品, 少量劳动就形成多量价值, 其中就包含着一

部分“虚假的社会价值”。这种“虚假的社会价值”是从何而来

的, 这与劳动价值论是否相矛盾? 并不矛盾。首先, 从纵向上,

从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 供求总是一致的, 其总价

值量与总劳动量总是一致的。其次, 从横向上看, 在一定时期,

例如一年之内, 虽然在一些商品上价值量大于劳动量, 在另一

些商品上价值量小于劳动量, 但各种商品的总价值量与总劳

动量总是一致的。如果说, 在某种商品上多花了 100 万小时,

这就意味着, 这 100 万小时按社会需要、按正确比例, 本来是

应该花到另外一种或几种商品上去的。可见在一种商品上多

花费的劳动时间, 正好是在别种商品上少花费的劳动时间, 反

之亦然。因此, 一种商品少形成的价值、亏损的价值, 正好等于

别种商品多形成的价值、盈余的价值; 一种商品中包含的“虚

假的社会价值”, 正好等于别种商品中被浪费的劳动时间; 但

从各种商品总体上看, 盈亏相抵, 总价值量正好等于总劳动

量。至于某个部门某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量不相一致, 这是

毫不奇怪的, 因为商品价值量与实际劳动量本来就不是一回

事。而只要我们全面理解和自觉遵循价值规律, 特别是坚持共

同决定论, 保持供求一致, 就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劳动量与价值

量的一致, 就能把虚假的社会价值和浪费的劳动时间减少到

最低限度。

四、如何解释价格与价值的偏离
单独决定论者提出的质疑之二是: 如果 T 2 (以及A、B ) 参

与价值决定, 那么商品的价值岂不是要随着供求关系的波动

而波动, 以至于永远不会稳定, 永远无法确定? 这样一来岂不

是把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 又如何解释价格与价值的偏离以

及价格围绕着价值的波动?

对这种质疑, 我们可以回答如下几点:

第一, 商品的价值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马克思说:“实

际上, 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 只是通过劳动产品作为价值量发

生作用才确定下来。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

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βθ实际市场价值既可以随着劳动生产

力 (t1)的变动而变动, 也可以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动。从

这一方面说, 确实应该在动态中来看商品的价值。但在另一方

面, 又不应该把它看成是“永远不会稳定、永远无法确定”的。

对于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说, T 1、T 2、A、B 都是一定的,

从而 z2 和Z2 也是一定的。当然, 市场是复杂多变的。但是,“市

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 即需求, 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之间存

在着数量上的差别”。βρ我们要把这两者区别开来。B 是指后者

而不是前者, 这后者是相对稳定的, 因而价值也是相对稳定

的。

第二, 关于价格与价值的偏离, 有两种情况。一种偏离是

由于价格形式本身的特点, 由于价格与价值的区别引起的, 是

不管供求是否一致都会发生的。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量表

现出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间的关

系。随着价值量转化为价格, 这种必然的关系就表现为商品同

在它之外存在的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这种交换比例既可以

表现商品的价值量, 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量, 在一定条件

下, 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可见, 价格和

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 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

可能性, 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βσ因而价值是必然的、

内在的、抽象的、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而价格则是偶

然的 (多少带有偶然性的)、外在的、具体的、由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和其他多种因素决定的。从而, 价格与价值总会存在着偏

离。另一种偏离是由于供求不一致引起的。这种偏离是价格与

z1、z3 偏离, 而与 z2 一致, 这种偏离和一致, 都是价值决定的结

果, 都可以用不同层次的价值决定的观点作出合理的解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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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马克思所说:“要理解供求之间的不平衡, 以及由此引起的

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 是再容易不过的了。”βτ

第三, 我们不仅要看到价格与价值的区别和偏离, 而且要

看到价格与价值的联系和一致。即使在供求不一致的情况下,

价格与价值也既有偏离的一面, 又有一致的一面。从 z1 或 z3

这个层次来说, 这是价格与价值的偏离; 从 z2 这个层次来说,

这不是两者的偏离, 而正是两者的一致, 正是价值决定的结

果, 正是进一步发展了的整个价值规律起作用的结果。这种一

致是完全合乎价格概念、合乎价值规律的现象, 决不应该把这

种一致看作是什么怪事而加以责难。不仅如此, 也只有这种一

致, 才能使价格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成为价值的货币表现, 才

能使价值规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成为等价交换的规律。反

之, 如果否认了 z2 这个层次的价值而把它仅仅看作是价格, 就

会导致这样的矛盾: 价格在理论上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而在实

践上却不是、而且几乎不可能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值规律在

理论上是等价交换的规律, 而在实践上却是不等价交换的规

律。因为这样一来, 等价交换“只是偶然现象, 所以在科学上等

于零, 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χκ, 从而价值规律也就在科

学上等于零, 可以看作是没有发生过作用的规律, 而不等价交

换却是经常起作用的规律。这样一来, 也就否认了整个价值规

律、至少是否认了整个价值规律的一层重要含义和一种重要

作用。因此, 要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价值规律, 充分认识和发挥

价值规律的作用, 就不能不承认 z2 这个层次的价值, 就必须从

不同层次上来全面认识价值决定问题。

五、如何认识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的关系
单独决定论者提出的质疑之三是: 如果 T 2 (以及A、B ) 参

与价值决定, 岂不是要等到流通过程、交换过程中才能决定价

值? 岂不是陷入流通决定论? 岂不是要等到价值实现了才算价

值决定了? 岂不是把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混为一谈? 这样一

来, 超过社会需要而暂时卖不出去的产品有无价值的问题岂

不是也难以解答了吗?

对这种质疑, 我们可以回答如下几点:

第一, 价值诚然首先是在生产领域中创造、由生产过程决

定的。然而, 我们一跨入生产领域, 首先就面临一个不可回避

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人们为什么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毫

无疑问, 人们都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才生产, 生产的品种和数

量都必须根据社会需要来决定。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 社

会需要, 即社会规模上的使用价值, 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

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 是有决定意义的。⋯⋯社

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 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

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χλ显然, 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 从

一开始就必须根据社会需要来决定, 也就是根据“总劳动时间

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也就是 T 2)来决定。所以 T 2 不仅仅是

在流通领域中与供求关系相联系的, 它首先是在生产领域中

决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价值的。

第二, 在生产过程中, 各个商品生产者生产单位商品分别

耗费了不同的个别劳动时间 t。这种个别劳动时间显然还不能

决定价值。为了决定价值, 首先必须把它平均化为部门平均必

要劳动时间 t1。而这个平均化的过程, 就是部门内部竞争的过

程, 包括生产上和市场上的竞争。离开市场竞争, 离开流通领

域和交换过程, 平均化就不可能, t1 就无法计算, 价值就无法

决定。不仅如此, 即使通过某种统计方法可以把 t1 计算出来,

商品的价值量也仍然未能决定, 因为这个 t1 仅仅是部门平均

性质的劳动量, 还不等于社会所必需、所承认的价值量。 t1 能

不能转化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转化为社会所必需、所承认的价

值量, 显然不仅取决于生产过程, 而且取决于交换过程, 不仅

取决于 t1, 而且取决于T 2。正如马克思所说:“价值确实包含交

换, ⋯⋯。‘价值’概念的确是以产品的‘交换’为前提的。”χµ“商

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 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 因为

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 只有耗费在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上,

才能算数。但是, 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 它的产品是否能

够满足别人的需要, 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χν由此

可见, 商品交换过程既是价值实现过程, 又是价值决定过程。

商品的价值决定要经过一个从生产到交换、从个别价值到部

门价值再到社会价值、从可能的价值到现实的价值、从价值形

成到价值实现的整个社会过程。离开商品交换, 就无所谓商品

生产, 也无所谓商品价值, 更无所谓价值决定。

第三, 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是又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

这种区别在不同层次、不同场合又有不同的情况。在每一具体

场合上, 由于价格与价值总会存在着偏离, 从而价值决定与价

值实现总会存在着差别。在商品总量上, 由于社会总是按照应

该花费的劳动时间来支付等价, 从而在 Z1 这个层次上, 总价

值与总价格并不相等, 所以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并不一致; 在

Z2、Z3 这两个层次上, 总价值与总价格总是相等或接近, 所以

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总是一致的。显然, 对于价值与价格、价

格决定与价值实现我们既不能混同起来, 又不能割裂开来。关

于超过社会需要而暂时卖不出去的产品有无价值的问题, 我

们认为, 从 z1 这个层次来说, 是有价值的, 也是能确定的, 这就

是 z1= t1; 但是, 从 z2 这个层次来说, 究竟有无价值、有多少价

值, 确实是难以解答的问题。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它究竟能否卖

掉, 何时才能卖掉; 如果卖不掉, 那它就没有社会使用价值, 也

就不成其为商品, 没有价值可言。对于这种能否真正成为商

品、能否真正具有价值还不知道的产品, 要去预先决定它的价

值, 究竟有何依据、有何意义、又谈何容易? 这个问题确实是难

以解答的, 只能留待时间和实践去解答。

总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对价

值决定和价值规律作了详尽而精辟的论述, 包含着丰富而深

刻的思想。我们应该用辩证的思维方法, 从不同层次上完整地

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决定理论。否则就会对马克思从不

同层次上所讲的价值决定和价值规律作直线性和片面性、简

单化和绝对化的理解, 就会长期纠缠不清, 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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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1995。

⑨χ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26 卷 (Ë ) , 120、139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βκβµβν βπβθ βρβσβτ χκχ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中文 2 版, 第 2 卷,
443、120、119、438、140、442、148～ 149、442、443、143 页, 北京, 人民出
版社, 1995。

βλ本文所列 8 种观点据胡淑珍、于渝生主编:《十四大以来经济理
论热点争鸣》, 60～ 64 页;《经济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问题争鸣 (1949- 1984)》, 上册, 429～ 435 页;《新华文摘》,
1995 (12) , 53～ 54 页。

β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 第 1 卷, 605 页, 北京, 人民出
版社, 1975。

(作者单位: 中共江苏省兴化党校　兴化　225700)
(责任编辑: 金萍)

11


